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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1-109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12月29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9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

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庄坚毅、程科、黄志勇、李希元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李希元、张仁寿、窦林平依法回避表决。

为使独立董事更好的履行职责， 董事会同意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从2022年起调整为每人每年18万元

（含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公司《建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随着公司薪酬制度的修改及公司的发展情况变化，公司200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建立中高

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与公司目前发展不相适应，董事会同意公司从2021年度开始废止

《建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决定于2022年1月18日下午14:45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9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1-110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12月29日召

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4名监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李华山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已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第155条的规定，目前公司监事会成员缺额1名。 公司监事会同意李经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候选人（李经纬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12月29日

李经纬先生简历

李经纬：男，1976年11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经济师、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 曾任广东长晟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广东长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广东省

广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21年12月当选本公司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经纬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1-11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相关关联方发生购买原材料、商品或服务、销售产品等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不超过43800万元。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7,056.71万元。

2021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庄坚毅、程科、黄志勇、李希元依法回避了

表决。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

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50%股

份的关联股东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庄坚毅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

决。

（二）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 参照市场价格

10500 4188.37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0 781.54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600 469.55

小计 12650 5439.46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服务

广东省广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购买固定资产 参照市场价格 2000 0

小计 200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销售产品 参照市场价格

12000 184.97

广东省新立电子信息进出口有限公司 5000 3886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1550 332.29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1500 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1200 799.87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 0

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1000 308.96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1000 0

广东省广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600 0

广东省广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300 7.35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4000 2414.96

小计 29150 7934.40

注：上表中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将以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为准。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固定

资产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

4188.37 12000 -65.10%

2021年1月28日，公告

编号：2021-005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1.54 1500 -47.90%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469.55 1300 -63.88%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购买固定资产 115.19 300 -61.60%

小计 5554.65 15100 -63.21%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江门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 26.94 0 -

不适用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劳务 2.55 0 -

珠海市斗门区永兴盛环保工业废弃物回收综

合处理有限公司

0.57 0 -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0.27 0 -

小计 30.33 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销售 799.87 1500 -46.68%

2021年1月28日，公告

编号：2021-005

广东省广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产品 7.35 1000 -99.27%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8 0 -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2 0 -

广东省新立电子信息进出口有限公司 3886 3800 2.26%

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308.96 3000 -89.70%

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184.97 3600 -94.86%

深圳市南和移动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9 0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332.29 1000 -66.77%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414.96 3600 -32.92%

小计 7938.31 17500 -54.64%

注：上表中实际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将

以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为准。

二、 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佳，注册资本：61847.7169万元，注册地址：广东

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光电半导体器件，光电显示器件，LED显示屏，交

通信号灯，光电半导体照明灯具灯饰，半导体集成电路，光电模组，电子调谐器，其他电子部件、组件，信

息技术设备类产品；承接光电显示工程、光电照明工程；光电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与项目投资；经营

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60.72亿元，净资产37.20亿元，营业收入28.48亿元，净利润1.78亿元（以

上数据取自国星光电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2）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泽林，注册资本：89523.31�万元，注册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

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设备。高新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贸字[1999]381号文经营）；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102.23亿元，净资产68.19亿元，营业收入39.55亿元，净利润8.79亿元

（以上数据取自风华高科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3）广东省广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文光，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注册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上元岗中成路300号，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提供企业管理、资产管理、工程施工、工程技术、项目投资的策划咨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石油制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租赁；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物业管理。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51.56亿元，净资产2.85亿元，营业收入18亿元，净利润136.18万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4）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爱东，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注册地址：广州市天

河区天府路233号1901房，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设项目工程咨询；房地产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46.69亿元，净资产14.09亿元，营业收入21.29亿元，净利润1.71亿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5）广东省新立电子信息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学东，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172号，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

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展览服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1.71亿元，净资产0.13亿元，营业收入3.83亿元，净利润6.33万元（该数

据未经审计）。

（6）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碧安，注册资本：356968.5327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112号深业进元大厦塔楼2座303C，经

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在韶关市设立分公司从事采选、冶炼、制造、加工：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产

品、深加工产品、综合利用产品(含硫酸、氧气、硫磺、镓、锗、电炉锌粉的生产)及包装物、容器（含钢提桶、

塑料编织袋）(以上经营范围仅限于分支机构生产，其营业执照另行申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管道安

装、维修；工程建设、地测勘探、科研设计；从事境外期货业务；成品油零售、过磅；房屋出租；收购、加工有

色金属矿石；矿物及选矿药剂的计量、检验检测；质检技术服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269.16亿元，净资产131.29亿元，营业收入320.88亿元，净利润9.90亿元

（以上数据取自中金岭南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7）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瑞弟，注册资本：7959.88万元。 注册地址：广

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中199号19楼，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矿产品的采、选、冶；金属制品深加工；电子

元器件生产和机械动力设备制造、维修（由下属企业凭资质证经营）；矿产品批发及其冶炼产品；销售工

业生产资料（不含小汽车及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投资物流服务业；投资

智能机器系统技术服务和构建的生产；投资幕墙工程及设计，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安装（含生产

经营铝门窗、铝梯等铝制品、采光天棚、金属结构屋面及有色金属产品材料、五金配件，从事相关产品安

装业务等）；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融资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69.53亿元，净资产19.42亿元，营业收入84.93亿元，净利润0.61亿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8）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一民，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95号交通局大楼6楼601A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资

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收益的管理及再投资；企业管理、资产运营的咨询；房屋租赁。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85.14亿元，净资产10.02亿元，营业收入18.10亿元，净利润1.16亿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9）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法定代表人：杨成胡，注册资本：1500万元，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

山大道西61-65号，经营范围：通信网络设备及终端产品、智能交通设备、智能制造设备、仪器仪表、图像

处理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系统工程施

工及安装；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施工及安装（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仪器设备维修及租赁，

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1.40亿元，净资产0.89亿元，营业收入0.53亿元，净利润188.89万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10）广东省广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全，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明月一路9号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24、25楼，经营范围：置业投资与资产管理，资

本运营；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商务咨询，电子商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23.15亿元，净资产0.94亿元，营业收入6.70亿元，净利润0.8亿元（该数

据未经审计）。

（11）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育民，注册资本：937590.5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经营范围：国内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路桥建设、机电设备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工

程、建筑幕墙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等施工、总承包；以上工程设计、勘察、规划等；以

上各类工程投融资与经营；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水力电力生产和供应、建筑和水利机械生产

销售；建筑相关科研、制造和工程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及建筑材料生产

专用机械制造与销售，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科研、制造、销售和专业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劳务咨询服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972.11亿元，净资产259.81亿元，营业收入559.40亿元，净利润13.13亿

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12）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坚毅，注册资本：200万港元，注册地址：香港柴湾永泰道50

号港利中心20楼，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光源产品，灯具，电光设备等进出口业务， 提供照明设计安装

及售后服务。

截至2021年9月底，其总资产 14.67亿港币，净资产9.10�亿港币，营业收入1.05亿港币，净利润 0.28

亿港币（该数据未经审计）。

2、经查询，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广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新立电子信息进出口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广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关联自然人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大部分与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根据其基本情况、良好的

资产、财务状况及公司与其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交易信用和履约能力，关联方

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在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范围内，在实际交易中与关联方按日常订单进行采购及销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优

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保证原材料供应，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2、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此类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3、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的

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庄坚毅、程科、黄志勇、李希

元依法回避表决。

2、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

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采用市场公允的价格，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允的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

影响和损失。 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意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此项日常关联交易将在董事会通过后进行披露，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9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1-11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8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2年1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12日；

其中，B股的股权登记日要求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册，投资者应该在2022年1月7日（即B股股

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A、B股股东；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关于废止公司《建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4、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上述1-3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4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2021年12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上述1-4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上述1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省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50%股份的关联股东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庄坚毅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不接受其

他股东对该议案的委托投票。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表所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3.00 关于废止公司《建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

4.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

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本公司办公楼五楼董秘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22年1月17日上午9:� 00—11:� 30，下午2:� 00—5:00时。

（二）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黄玉芬、叶锦聪

电 话：(0757)82966028

邮 箱：jincong.ye@chinafsl.com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1、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9日

附件一：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41

2、投票简称：佛照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月18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3.00 关于废止公司《建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

4.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注：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视为被委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证券代码：600382� � � � � �证券简称：*ST广珠 公告编号：2021-09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8,749,9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2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彭胜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欧阳璟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概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86,144 96.6126 7,338,919 3.3447 93,530 0.0427

1.02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3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标的资产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4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定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679,143 96.4727 7,690,920 3.5051 48,530 0.0222

1.05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支付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62,144 96.6017 7,407,919 3.3761 48,530 0.0222

1.06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债权债务的承担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69,144 96.6049 7,400,919 3.3729 48,530 0.0222

1.07议案名称：重大资产出售之资产交割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8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68,044 96.6044 7,402,019 3.3734 48,530 0.0222

1.09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17,244 96.5812 7,452,819 3.3966 48,530 0.0222

1.10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定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821,822 96.5377 7,542,220 3.4373 54,551 0.0250

1.11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支付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54,933 96.5984 7,415,130 3.3794 48,530 0.0222

1.12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70,644 96.6055 7,399,419 3.3722 48,530 0.0223

1.13议案名称：重大资产购买之资产交割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70,644 96.6055 7,399,419 3.3722 48,530 0.0223

1.14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970,644 96.6055 7,338,919 3.3447 109,030 0.0498

2议案名称：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47,571 94.5442 7,251,585 3.3049 4,719,437 2.15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41,771 94.6782 7,312,085 3.3324 4,364,737 1.989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49,560 94.6818 7,309,596 3.3313 4,359,437 1.9869

5、议案名称：关于批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876,234 94.7395 7,182,922 3.2736 4,359,437 1.986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44,371 94.6794 7,314,785 3.3337 4,359,437 1.9869

7、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19,460 94.6681 7,325,196 3.3384 4,373,937 1.9935

8、议案名称：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36,660 94.6759 7,322,496 3.3372 4,359,437 1.986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47,071 94.6807 7,251,585 3.3049 4,419,937 2.014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40,718 96.3640 7,354,419 3.3517 623,456 0.2843

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摊薄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26,662 96.3576 7,367,530 3.3577 624,401 0.2847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35,273 96.3616 7,341,519 3.3458 641,801 0.2926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72,073 95.8314 7,341,619 3.3459 1,804,901 0.8227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72,173 95.8315 7,386,549 3.3664 1,759,871 0.802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5,913,726 97.8197 7,251,085 1.2316 5,585,151 0.948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概述 211,986,144 96.6126 7,338,919 3.3447 93,530 0.0427

1.02 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对方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3 重大资产出售之标的资产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4 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定价 211,679,143 96.4727 7,690,920 3.5051 48,530 0.0222

1.05 重大资产出售之支付方式 211,962,144 96.6017 7,407,919 3.3761 48,530 0.0222

1.06 重大资产出售之债权债务的承担 211,969,144 96.6049 7,400,919 3.3729 48,530 0.0222

1.07 重大资产出售之资产交割安排 212,012,944 96.6248 7,357,119 3.3530 48,530 0.0222

1.08 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对方 211,968,044 96.6044 7,402,019 3.3734 48,530 0.0222

1.09 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 211,917,244 96.5812 7,452,819 3.3966 48,530 0.0222

1.10 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定价 211,821,822 96.5377 7,542,220 3.4373 54,551 0.0250

1.11 重大资产购买之支付方式 211,954,933 96.5984 7,415,130 3.3794 48,530 0.0222

1.12 重大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 211,970,644 96.6055 7,399,419 3.3722 48,530 0.0223

1.13 重大资产购买之资产交割安排 211,970,644 96.6055 7,399,419 3.3722 48,530 0.0223

1.14 决议有效期 211,970,644 96.6055 7,338,919 3.3447 109,030 0.0498

2

关于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7,447,571 94.5442 7,251,585 3.3049 4,719,437 2.1509

3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207,741,771 94.6782 7,312,085 3.3324 4,364,737 1.9894

4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7,749,560 94.6818 7,309,596 3.3313 4,359,437 1.9869

5

关于批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有

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

案

207,876,234 94.7395 7,182,922 3.2736 4,359,437 1.9869

6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07,744,371 94.6794 7,314,785 3.3337 4,359,437 1.9869

7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207,719,460 94.6681 7,325,196 3.3384 4,373,937 1.9935

8

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

议的议案

207,736,660 94.6759 7,322,496 3.3372 4,359,437 1.9869

9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207,747,071 94.6807 7,251,585 3.3049 4,419,937 2.0144

1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

一条规定的议案

211,440,718 96.3640 7,354,419 3.3517 623,456 0.2843

11

关于本次重组摊薄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

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211,426,662 96.3576 7,367,530 3.3577 624,401 0.2847

12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211,435,273 96.3616 7,341,519 3.3458 641,801 0.2926

13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履行法

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210,272,073 95.8314 7,341,619 3.3459 1,804,901 0.8227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210,272,173 95.8315 7,386,549 3.3664 1,759,871 0.8021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0、2、3、4、5、6、7、8、9、10、11、12、13、1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0、2、3、4、5、6、7、8、9、10、11、12、13、14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

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亮、张宇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卢跃峰；律师：周亮、张宇峰。 由见证人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程序存在瑕疵以外，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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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实业” 或“公司” ）于2021年12月29日收到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 或“法院” ）送达的（2020）豫01破27号之四《民事裁定

书》，郑州中院裁定确认《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0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0）豫01破申112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豫01破

申112号《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郑州市丰华碳素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清算组担任公司

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069号公告。

中孚实业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2021年7月9日召开，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普

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也表决通过了《河南

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1-044号、临2021-048号公告。

2021年8月10日，管理人收到了法院送达的（2020）豫01破2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中孚

实业重整计划，并终止中孚实业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1-051号公告。

2021年12月24日， 公司向管理人提交 《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 12月27日，管理人向郑州中院提交《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

告》，报告管理人监督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情况，认为中孚实业重整计划的执行符合重整计划规定

的执行完毕的标准，提请郑州中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21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郑州中院送达的（2020）豫01破2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确认中孚实

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郑州中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1、确认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终结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三、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通过现金清偿、留债展期、以股抵债等方式清偿债务，最大限度保障了

全体债权人利益，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公司将进一步通过优化生产经营、开

拓市场、控制成本费用、加强内部控制及完善治理结构等措施，提高整体竞争力。重整事项对公司具体影

响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郑州中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因前期法院依法受理

公司重整申请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及相关规定向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临2021-078号公告。

四、风险提示

（一）郑州中院已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公司股票交易仍

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并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

露义务。

（二）2020年度，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2021）京会兴审字第

02000117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市规则》

第13.9.1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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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29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孚电力” ）、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铝业” ）、河南中孚炭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孚炭素” ）、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丰铝电” ）、安阳高晶铝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阳高晶” ）分别收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 或“法

院” ）《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部分子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0年12月11日，郑州中院分别作出（2020）豫01破申122号、（2020）豫01破申123号、（2020）

豫01破申124号、（2020）豫01破申146号、（2020）豫01破申1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孚电力、

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司法重整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070

号公告。

中孚电力重整案、中孚铝业重整案、中孚炭素重整案、林丰铝电重整案、安阳高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已于2021年7月9日召开，各公司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临2021-045号、临2021-049号公告。

2021年8月10日，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管理人分别收到了法院送达

的（2020）豫01破31号之一、（2020）豫01破29号之一、（2020）豫01破30号之一、（2020）豫01破28号

之一、（2020）豫01破2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

阳高晶重整计划，并终止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的临2021-052号公告。

2021年12月24日，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分别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12月27日， 管理人向郑州中院提交上述五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

告》，报告管理人监督执行各主体重整计划的相关情况，认为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

安阳高晶重整计划的执行符合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的标准， 提请郑州中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

2021年12月29日， 中孚电力、 中孚铝业、 中孚炭素、 林丰铝电、 安阳高晶收到郑州中院送达的

（2020）豫01破31号之四、（2020）豫01破29号之三、（2020）豫01破30号之四、（2020）豫01破28号之

四、（2020）豫01破2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确认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郑州中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1、确认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终结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重整程序。

三、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中孚电力、中孚铝业、中孚炭素、林丰铝电、安阳高晶为公司子公司，其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资产负

债结构得到优化，可有效保障公司各产业板块协同效应发挥，进而实现公司整体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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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仍正常

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3.9.1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因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将继续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0年12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郑州市丰华碳素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 根据《上市规则》第 13.4.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0年12月1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069号公告。

二、公司重整情况

2020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0）豫01破申112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豫01破

申112号《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郑州市丰华碳素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清算组担任公司

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069号公告。

中孚实业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2021年7月9日召开，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普

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也表决通过了《河南

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1-044号、临2021-048号公告。

2021年8月10日，管理人收到了法院送达的（2020）豫01破2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中孚

实业重整计划，并终止中孚实业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1-051号公告。

2021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郑州中院送达的（2020）豫01破2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确认中孚实

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对照《上市规则》并经逐项排查，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 为此，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出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根据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自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

不停牌，仍正常交易。

四、公司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0年度，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市规则》第13.9.1条第（六）项的

规定，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2021-029号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